
—— 1 —— 

 

 

云南省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文件
 

 

云普办〔2022〕5 号 

 

 

云南省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关于 

开展 2022年全省“4·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” 
普法宣传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州（市）司法局、普法办，省委各部委，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

厅局，各人民团体，各大专院校，省属各企事业单位，中央驻滇

有关单位普法责任部门： 

今年 4 月 15 日是我国第七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。为推动

国家安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，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

和法治意识，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，按照司法

部、全国普法办和省委国安委有关要求，现就组织开展 2022 年

全省“4·1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”普法宣传活动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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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，
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刻领悟“两

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

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，深入开展宪法和

涉及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的学习宣传，不断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

和法治意识，着力推动大安全理念深入人心，构建大安全格局，

为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安全

保障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 

二、活动主题 

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，感悟新时代国家安全成就，为迎接党

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。 

三、宣传重点内容 

（一）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

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广泛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、

核心要义、精神实质和理论创新，把握大安全理念和其中蕴含的

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。 

（二）大力宣传宪法中关于公民维护祖国安全、荣誉和利益

基本义务的规定。 

（三）着重宣传《国家安全法》《反分裂国家法》《国防法》

《国家情报法》《生物安全法》《网络安全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《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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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谍法》《反恐怖主义法》《反有组织犯罪法》等国家安全相关法

律，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定职责，提高广大

干部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。 

（四）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，突出宣传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《突

发事件应对法》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国境卫生检疫法》等法律法

规，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

第一位的理念立场，凝聚全省各族人民维护国家安全力量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认真组织主题普法宣传活动 

1. 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疫情防控和工作实际，通过多种形

式、手段，因地制宜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，推动国

家安全法律法规进农村、进社区、进校园、进机关、进企业、进

军营、进网络。组织参加好司法部、全国普法办举办的网上国家

安全法律知识竞赛。4 月 15 日开始，省委宣传部、省委依法治

省办、省国家安全厅、省司法厅、省普法办将联合开展为期一个

月的“4·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”在线专项答题活动，各地区

各部门要以在线答题活动为契机，通过微信工作群等积极宣传，

发动领导干部和党员带头参与，推进国家安全普法宣传活动深入

开展。 

2. 各级国家安全部门要按照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

的要求，认真落实好“4·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”普法主体责

任，主动联合司法行政部门、普法主管部门组织开展“三个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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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，即：组织一次国家安全教育微视频主题展播活动，利用各

类媒体在活动期间分专题展播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法律

法规宣传短片；组织印制一批国家安全宣传挂图、宣传册等在广

大机关事业单位进行张贴、发放；编制一批国家安全宣传标语（详

见附件 1），由各地区各部门组织在车站、码头、机场、公园等

人员聚集区域进行广泛粘贴悬挂，努力营造人人维护国家安全的

浓厚氛围。 

（二）加大普法重点对象宣传教育力度 

紧抓“关键少数”和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安全法治教育，将总

体国家安全观和相关法律纳入党委（党组）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

内容、干部教育培训内容，通过组织开展学习培训、参观国家安

全教育馆等形式，推动深入学习，促进知行合一，提升领导干部

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；广泛深入开展青少年国家安全法治教

育，通过网上课堂、网上法律知识竞赛、网上专题讲座等多种形

式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，利用好各级青少年法治宣传

教育基地开展专题普法宣传活动，让广大青少年在普法实践中增

强国家安全意识；加强边境地区国家安全普法宣传，以“法治宣

传固边防”“法治宣传边关行”等活动为抓手，广泛开展普法宣

传活动，突出对《陆地国界法》的宣传教育，切实增强边境地区

社会各界国家、国界、国土、国门、国防、国民意识。 

（三）注重增强普法实效 

各级宣传部门要统筹推进各级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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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安全宣传教育。加大以案普法力度，深入剖析典型案例，加

强释法说理，让典型案例成为全民法治公开课。坚持线上线下结

合，制播专题页面、公益广告、短视频、音频、图解、动漫、H5

等国家安全法治宣传产品，充分发挥各级普法网站、“两微一端”

宣传作用，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法治宣传的影响力和传播力。拓展

国家安全宣传教育覆盖渠道，在主要交通要道、重点交通枢纽、

重点公共场所、主要交通工具、繁华商业场所、地标建筑等，广

泛设置、播出和张贴国家安全法治宣传公益广告和宣传标语等，

提升主题宣传教育知晓度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深刻认识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宣传教育

的重要性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，全面、准确宣传

解读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内容，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

向。 

（二）贯彻群众路线。紧贴人民对“更有保障的安全感”需

求，突出凝心聚力，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，加大对企业、社会组

织、农村、街道（社区）等广大基层的宣传力度，要规范用好全

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标识（全国统一标识，参见附件 2），营

造全民共筑安全屏障的浓厚氛围。 

（三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区各部门要将组织开展好全民国

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活动作为普法重点任务，列入重要日程，

明确责任分工，认真研究谋划，精心组织实施，力戒形式主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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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。 

（四）统筹疫情防控。要严格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疫情

防控的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的工作要求，结合疫情防控形式，

统筹疫情防控和活动安排，加强线上线下结合，减少人员聚集，

做好安全防护。 

各州（市）普法办、省级各部门（单位）请于 4 月 19 日前

将活动组织开展情况报省普法办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李雅娜，0871—64186692 

邮箱：ynspfb@126.com 

 

附件：1.“4·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”宣传标语 

2.“4·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”活动标识 

 

 

云南省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     

2022 年 3月 31日         

  



—— 7 —— 

附件 1 

 

“4·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”宣传标语 

 

1. 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，感悟新时代国家安全成就，为迎

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

2. 安全屏障，同心构筑 

3.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、一切依靠人民 

4. 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，筑牢国家安全西南屏障 

5. 法律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强有力武器 

6. 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 

7.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 

8. 筑牢人民防线，维护国家安全 

9.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，维护国家安全人人可为 

10. 发展与安全合则兴、离则弱、悖则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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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 

 

 

 

 

 

 

 

 

 

 

 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云南省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 月 1 日印发   


